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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涉及
专利、知识产权和标识管理办法

（2025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知识产权及标识的管

理，促进技术创新与标准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建筑金属结

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修订、

及实施过程中涉及专利、知识产权及标识的管理。

第三条 基本原则

（一）尊重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合规使用标识，

鼓励技术创新；

（二）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统一。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四条 标准起草单位在提交标准立项申请时，应主

动披露其拥有或知悉的与标准相关的专利，并提交《专

利声明书》。

第五条 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的，标准第一

起草单位应当及时联系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告知本

标准制修订预计完成时间和商请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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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按照下列选项签署书面专

利实施许可声明：

（一）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二）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收费许可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三）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第六条 未披露专利的，视为该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因未披露导致的纠纷，由起草单位承担责任。

第七条 涉及专利的标准送审、报批时，应当同时提交

涉及专利的证明材料、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论证报告和已

披露的专利清单等相关文件。标准管理委员会应当对提交

的有关文件进行审核。

第八条 标准内容不得包括基于未获得专利权人或

者专利申请人签署书面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专利的条款。

第九条 因专利问题产生争议的，由协会组织调解；

调解不成的，可依法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

第十条 协会标准发布后，涉及专利的信息发生变化

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处置方案，经协会标

准管理委员会审核后进行相应处置。

第三章 知识产权管理

第十一条 本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的知识产权（包括

版权）归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所有。

第十二条 协会应采用科学的办法对团体标准涉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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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进行管理，确保其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第十三条 标准的出版发行由协会负责，任何组织和

个人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印刷、销售（包括网络版）。

第十四条 对侵犯标准版权的，协会有权追究其法律

责任。

第十五条 对于联合发布的团体标准，联合各方在尊

重各自版权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在标准制定前以协

议等方式约定版权的归属。

第十六条 团体标准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协会委托有关

出版发行单位实施。

第四章 标识管理

第十七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标识

（以下简称标识）使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已经注册

的标识，依法受到保护。

第十八条 本协会编制发布的团体标准，应在标

准文本上使用标识。

第十九条 鼓励本协会有关部门、分支机构、会员单

位等，开展标识的宣传、培育、引导和推荐等工作。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使用标识需经协会会长办公会

批准。

第二十一条 标识使用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前三个月

需重新提出续展有效期的申请。

第二十二条 协会保留追究任何违规使用、伪造、变

造协会标识行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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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协会标准管理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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